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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

（国务院 2003 年 2 月 2 日发布 国函〔2003〕17 号） 

你委《关于报请批准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组建方案和章程

的请示》(国经贸电力〔2002〕956 号)收悉。现就组建中国电力

投资集团公司有关问题批复如下： 

一、原则同意《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组建方案》和《中国

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章程》。 

二、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是在原国家电力公司部分企事业

单位基础上组建的国有企业。主要成员单位包括 5 个全资企业、

31 个内部核算单位、46 个控股企业和 15 个参股企业。中国电力

投资集团公司组建后，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(以下简

称《公司法》)等有关规定进行改组和规范，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

度。 

三、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主要从事电源的开发、投资、建

设、经营和管理，组织电力(热力)生产和销售等方面的业务。集团

公司暂按人民币 120 亿元注册资本，不进行资产评估和审计验资；

实有国有资本数额，待公司成立后由财政部会同你委及有关部门

另行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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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由中央管理。按照《中共中央关

于成立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中发〔1999〕

18 号)和《国务院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》(国发

〔2002〕5 号)精神，集团公司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由中央管理；

资产管理及有关的财务关系由财政部负责；其他关系依照《中共

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

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的有关配套文件的通知》(中办发〔1999〕

8 号)精神办理。集团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。按照《国有企业监

事会暂行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国务院向集团公司派出国有重点大

型企业监事会，对其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。 

五、同意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进行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

国家控股公司的试点。集团公司对所属全资企业、控股企业、参

股企业(以下简称有关企业)的有关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行使出资人

权利，对有关企业中国家投资形成并由集团公司拥有的国有资产

和国有股权依法进行经营、管理和监督，并相应承担保值增值责

任。在国家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下，集团公司依法自主进行各项

经营活动。 

六、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在保证有关企业合法权益和自身

发展需要的前提下，可依照《公司法》等有关规定，集中部分国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201


